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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强功能区、镇（街道） 

森林消防工作的通知 

  
各功能区管委会，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政府直属各

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后森林消防工作，切实

保护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扎实推进我县生态文明建

设，维护社会稳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森林消防指挥体系 

（一）建立指挥机构。各功能区要及时建立森林消防工作领

导小组，统一指导协调本功能区的森林消防工作；各镇（街道）

要及时建立森林消防指挥部；各办事处要及时建立森林消防指挥

所。各级森林消防指挥机构要落实专人负责日常工作，形成机构



健全、信息畅通、反应快捷、保障有力的森林消防组织指挥体系。 

（二）加强组织领导。要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明确政

府主要领导为本行政区森林消防工作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主

要责任人，实行森林消防工作目标考核管理，层层签订责任状，

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三）加大经费投入。除县财政补助外，各功能区、镇（街

道）要建立稳定的森林消防投入机制，将森林消防宣传、队伍建

设和日常管理等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为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提

供经费保障。 

二、整合队伍资源，提高综合防控能力 

各功能区、镇（街道）要立足当地实际，加强调研，制订科

学管用的队伍整合方案，把森林消防队伍和护林员队伍建设作为

森林消防工作一项基层基础工作抓紧抓实，进一步提高森林火灾

的综合防控能力。 

（一）整合县级骨干队伍。行政区划调整后，各镇要建设 1

支 25 人以上森林消防专业骨干队伍，各功能区、规模较大的镇

要确保 2支森林消防专业骨干队伍。已建立县级骨干森林消防队

伍或生态公益林森林消防队伍的功能区或镇要依托现有队伍力

量进行优化整合，尚未建立骨干队伍的功能区或镇要立即启动队

伍组建工作。森林消防专业骨干队伍归属地统一调度指挥，并负

责本区域范围内的森林消防宣传、扑救、巡查和对护林员的监管

等工作。各街道、办事处要建设 1 支 15 人以上的森林消防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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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队伍，并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加强扑救技能和安全常

识培训。战斗力较强、条件成熟的应急队伍，可作为森林消防专

业骨干队伍的分队，归森林消防专业骨干队伍管理。 

（二）整合护林员队伍。各镇（街道）要进一步整合优化现

有的护林员队伍，可设立镇级护林员和村级护林员。镇级护林员

职数按管护责任区确定，人员主要由森林消防专业骨干队伍（含

分队）队员或挑选部分责任心强的原护林员担任，并适当提高护

林承包费。要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明确巡山护林责任，加强督

查考核，确保镇级护林员到岗到位，真正发挥野外火源管理的作

用。村级护林员的设立和管理，由镇（街道）自行确定，县财政

按行政村数给予适当补助。 

（三）规范监管队伍。各功能区、镇（街道）要明确森林消

防岗位职责，制订森林消防队伍调度、护林员监管、野外火源管

理等各项制度。各镇（街道）、办事处要成立监管队伍，负责本

区域范围内的森林消防巡查、督查、野外火源管理等工作。 

三、完善应急预案，科学处置森林火灾 

（一）完善应急预案。行政区划调整后，各镇（街道）要根

据管辖区域和森林消防队伍分布情况，重新制订科学合理、符合

实战要求的森林火灾应急预案，明确预警响应要求，并通过实战

演练不断完善。 

（二）加强值班调度。要全面落实森林防火期和非防火期高

火险天气条件下 24 小时领导带班和值班制度，积极开展毗邻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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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农户联防，建立森林火灾预防与扑救联防体系。 

（三）做好应急响应。林区野外禁火期和发布高森林火险等

级紧急警报期内，各镇（街道）要根据禁火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

机制，在重点区域和主要进山路口要设立临时检查岗哨，强化林

区野外火源管控，确保应急管理有序开展、防控措施有效落实。 

（四）科学处置火情。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扑救”的理

念，实行“专业队伍扑救为主，业余队伍扑救为辅”的原则，严

禁中小学生、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参加扑火，坚决杜绝因扑火不当

造成人员伤亡。 

四、落实工作措施，确保森林消防有序开展 

（一）高度重视。我县森林火灾多发、易发，行政区划调整

后，基层森林消防压力更重，各功能区、镇（街道）要正视面临

的严峻形势，切实做到警钟长鸣、常抓不懈。要站在讲政治、讲

民生、保稳定的高度，抓好森林消防工作，为加强生态建设和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保障。 

（二）加大宣传。各镇（街道）要加大对农村基层森林消防

宣传力度，把宣传责任落实到每个驻村干部，充分利用各种宣传

媒体，广泛深入开展森林消防宣传活动，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进一步增强全民森林消防意识。 

（三）强化监管。各镇（街道）要严格执行野外火源管理等

有关制度，依法推进森林火灾隐患治理，加强重点时段、重点地

段和重点人员的监管措施，从源头上制止各种违章用火行为的发

 4



 5

生。 

（四）落实要求。各功能区、镇（街道）要将指挥机构建立

的文件、森林消防队伍和护林员队伍的整合方案及汇总表、森林

消防指挥机构人员信息登记表等材料于 7 月底前报县森林消防

指挥部办公室。（联系人：杜晓敏，联系电话：67235240，传真：

67223240） 

 

附件：1.森林消防指挥机构人员信息登记表 

      2.森林消防队伍和护林员队伍调整情况汇总表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 6 - 

附件 1                   

森林消防指挥机构人员信息登记表 
填报单位（功能区、镇、街道）：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手机全号、机关网） 备注 

   

   

   

   

   

   

   

   

   

   

   

森林消防指挥机构人员信息登记范围为： 

1.功能区、镇、街道党政主要领导，分管森林消防

领导 

2. 森林消防专职人员 

3. 负责林业的科室负责人、 

4.办事处负责森林消防的有关领导和办事人员 

5.其它森林消防相关人员 

值班电话：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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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森林消防队伍和护林员队伍调整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功能区、镇、街道）：                  填表人：                           填表时间 

一、森林消防队伍情况 

队名 人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队伍类别 备注 

     

     

     

     

     

     

     

     

     

队伍类别分别填：

骨干、分队、应急

二、护林员队伍情况 

森林面积（万

亩） 
行政村数（个）

原有护林员

（个） 

拟定管护责任区

（个） 

拟定镇级护林

员（个） 

拟定村级护

林员（个）
备注 

      

      

管护责任区根据森林面积、行政

村毗邻情况、管护难易程度等情

况确定 

 



 

 

 

 

 

 

 

 

 

 

 

 

 

 

 

 

 

 

主题词：林业  森林消防△  通知 

抄送: 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办、政协办，县人武部，县法院、

检察院，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新闻单位。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 年 6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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